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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家超：特區政府會依APEC規則出席會議
【大公報訊】記者龔學鳴報道：亞太經合

組織（APEC）第三十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將
於11月在美國三藩市舉行。美國《華盛頓郵
報》27日引述所謂 「三名熟悉情況的美國政
府官員」 透露，因制裁原因，美方將不邀請香
港特區政府行政長官李家超出席。特區政府
28日就此事回應表示，美國應切實履行東道
主的基本責任，依照APEC的常規及一貫做法
邀請行政長官以中國香港領導人身份出席會
議。中國外交部同日表示，已提出嚴正交涉，
中方將堅定維護中國香港參加APEC會議的正
當合法權利。

特區政府指出，APEC舉辦會議有其一貫
規則及習慣。根據APEC主辦會議的指引，
APEC成員經濟體的領導人均會被邀請出席領
導人非正式會議，而東道主有責任向各成員經

濟體的領導人發出邀請函，為成員經濟體領導
人出席會議提供便利。

特區政府又指，APEC會議不屬於某個國
家或經濟體，而APEC亦有其規則和習慣，任
何東道主都要按着這些規則和習慣邀請成員參
與。特區政府已多次公開表達上述立場。

行政長官李家超出訪馬來西亞期間會見傳
媒時表示，香港特區會按APEC的指引、規則
和習慣，出席在美國舉行的APEC領導人非正
式會議。他強調，發出邀請並提供方便予出席
會議人士，乃主辦經濟體的責任。他希望會議
主辦方按照既定的指引、規則和習慣處理。

外交部促美立即糾正錯誤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毛寧28日在例行記者

會上就此事回應表示，眾所周知，APEC東道

主負有讓所有成員代表順利參會的責任和義
務。美方對包括李家超行政長官在內的中方人
員實施非法無理制裁，本就是嚴重違反國際關
係基本準則的霸凌行徑。

毛寧指出，美方以此為由拒絕邀請香港特
區行政長官赴美參加APEC會議，是錯上加
錯，悍然違反APEC規則，嚴重違背美方辦會
承諾。中方對此表示強烈不滿和堅決反對，已
提出嚴正交涉。

「我們要求美方立即糾正錯誤做法，解除
對李家超行政長官等特區官員的制裁，履行
APEC東道主應有責任，按慣例邀請李家超行
政長官與會，確保包括中國香港在內的APEC
所有成員代表順利參會，停止破壞APEC團結
合作。」 毛寧說，中方將堅定維護中國香港參
加APEC會議的正當合法權利。

法官在判詞中指出，法庭不信納禁制令會有真
正功用，而違反禁制令而進行的藐視法庭法律程序
會涉及證明相關的刑事罪行，所以強制執行時不會
更加容易，而法庭信納強制執行禁制令時會與相關
的刑事法律互有衝突，舉例指，違反《香港國安
法》的罪行須在刑事法庭提出檢控。

法官強調，言論自由方面的考慮不是拒絕批出
禁制令的理由。即使顧及言論自由的權利，然而基
於國家安全的根本重要性，法庭仍應批准禁制令。
法官又表示，遺憾有很多不準確的媒體報道形容禁
制令將全面禁制該歌曲。

行政長官李家超回應法庭裁決時表示，已經要
求律政司盡快研究判詞，積極研究之後相關的跟進
工作。他表示，危害國家安全所帶來的傷害，大家
在2019年經歷過，不要輕易忘記；而對國家安全的

威脅可以是突如其來的，所以必須採取有效措施，
防範、制止和懲治這方面的罪行和活動，這亦是今
次向法庭申請禁制令的主要目的。

法律專家：禁制令與國安法無衝突
李家超強調，維護國家安全是整個特區的責任

和義務。國歌是國家主權的象徵，涉及國家尊嚴和
主權，絕不容許被侮辱、貶損或曲解。有關歌曲自
2019年開始廣泛流傳，並經常被用作煽動他人參與
極有可能構成分裂國家罪，以及煽動罪等的行為，
有關歌曲亦被不正確地表述為 「香港國歌」 ，而非
正確的《義勇軍進行曲》，對國家造成侮辱、對國
家和特區造成傷害，並傷害民族感情。特區政府有
責任有效防範、制止和懲治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
活動。

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北京交通大學法學院兼
職教授傅健慈認為法官法律上犯錯，並沒有全面充
分考慮律政司提出的事實理據和法律基礎。

傅健慈指出，禁制令可限制協助及教唆違令者
同樣負上刑責，任何一方違反禁制令的內容，將會
被視為藐視法庭，而面臨刑事處罰，有利於適當行
使司法工作，相信大部分市民會遵守禁制令。

議員：判決令公眾以為有法可不依
另一方面，基本法保障律政司主管刑事檢察

工作，不受任何干涉，不會存在 「一個案件兩種
檢控」 的情形。法庭批出禁制令和檢控香港國安
法罪犯不能混為一談，相互間兩者並沒有衝突和矛
盾。

民建聯工商專業委員會主席、立法會議員周浩

鼎表示，國歌乃國家主權的體現，及牽涉國家尊嚴
及國家安全，有必要盡一切努力維護。

周浩鼎認為，這次法庭拒絕批出禁制令，客觀
效果仍會造成公眾焦慮。判決會令一般公眾誤以為
有法可不依，在國家安全上存在漏洞。 「我認為律
政司應就着這次法庭的觀點，審慎研究，積極考慮
進行上訴。」

立法會議員、執業大律師容海恩表示，尊重法
庭決定，但對此感失望。容海恩指出，動用香港國
安法處理較頒布禁制令需時較長，在實際操作上或
有礙維護國家安全。

此外，拒頒禁制令會導致政府欠缺實際制止能
力令有關歌曲從網絡平台下架，換言之，歌曲仍可
以在網絡上繼續流傳。她認為將有關歌曲下架才是
堵截源頭，是最有效的做法。

律政司6月5日入稟高等法院申請禁制令及
臨時禁制令，禁止四項與有 「港獨」 意味的歌
曲有關的非法行為，包括以任何方式廣播、表
演、刊印、發布等，高院原訟法庭法官陳健強
昨日頒布書面裁決，拒絕批出臨時禁制令。

行政長官李家超表示，已經要求律政司盡
快研究判詞，積極研究之後相關的跟進工作。
他強調，維護國家安全是整個特區的責任和義
務，特區政府有責任有效防範、制止和懲治危
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這也是今次向法庭
申請禁制令的主要目的。有法律界及政界人士
建議，律政司應審慎研究判詞，積極考慮進行
上訴。

高院拒批獨歌禁令 法律界促上訴
特首：已要求律政司研究判詞並跟進

大公報記者 龔學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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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院昨日拒絕就禁止與 「港獨」
歌有關的非法行為批出禁制令。

◀早前在波斯尼亞舉行的冰球賽
事，發生播錯歌事件，引起關注。



▲李家超去年出席於泰國舉行的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

「彌明生活百貨」 董事會主席
及執行總裁袁彌明（小圖）是袁弓

夷幼女，亦曾是反中亂港組織 「人民力量」 主席。
該組織一向反中亂港。接替袁彌明出任 「人民力
量」 主席的陳志全早前涉及 「初選案」 被控以 「串
謀顛覆國家政權」 罪。

袁彌明於2013年獲 「人民力量」 執委會通過為
新任主席，揚言支持非法 「佔中」 。2016年，袁彌
明宣布辭去主席一職，稱立法會選舉結果較預期

差，承認其擔任主席三年多沒有能力處理內部問
題。不過，她揚言仍是人民力量的義工，聲稱會堅
持所謂的政治抗爭路線。

袁彌明與胞姊袁彌望於2009年創辦主力美容護
膚產品的小型網店 「彌明生活百貨」 ，十年內由網
店擴展至門店，更於2018年上市，如今市值逾3.25
億元。

根據 「彌明生活百貨」 2022/23年度財務報
告，袁彌明為主席、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財務報

表顯示，截至2023年3月
31日，集團毛利1.1億餘
元。

從不掩飾政治立場的袁彌明於2020年接受傳媒
訪問時透露，把部分港元資產轉為美元並放在離岸
戶口，又指 「唔知要唔要賣咗層樓，原本諗住買磚
頭陪過世。」 又稱想要買黃金避開政治風險。袁彌
明後來於2021年以2050萬元售出跑馬地豪宅永富苑
一個低層單位。 大公報記者龔學鳴

【大公報訊】記者古倬勳報
道：2019年理大外圍油麻地暴
動案，共213人被捕，6名男女上
月承認暴動罪，昨日（28日）在
區域法院被判囚41至45個月。

6名被告包括23歲羅凱欣、
26歲吳穎貽、24歲伍潤民、38
歲龐志佳、27歲黃浩軒及31歲王
子豪，上月承認於或約於2019
年11月18日在油麻地彌敦道近窩
打老道交界，連同梁嘉淇及其他
人參與暴動。區域法院法官謝沈
智慧判刑時指，案發地點鄰近民
居，示威者投擲汽油彈造成風
險，投擲物品及掘起磚頭等行
為，亦增加公共開支，強調香港
是法治社會，絕不容許暴力，特
別是針對執法人員的暴力；但考
慮到各被告並非號召或煽動他人
參與暴動，同時無干犯其他罪
行，以監禁5年為量刑起點，5名
男被告各被判監45個月；至於另
一名女被告，考慮到案發時年僅
19歲，背景良好及有參與義務工
作，獲額外減刑4個月，判囚41
個月。

案情指，當晚有示威者在彌
敦道至加士居道一帶聚集，不斷
向警方投擲物品。其後過千人在
彌敦道近窩打老道交界堵路，示
威者投擲至少251枚汽油彈，行
車道火光熊熊。6人案發日在油
麻地彌敦道近窩打老道交界集結
示威，用雨傘等物品築起傘陣與
警方對峙。

【大公報訊】記者龔學鳴報道：正被警方國安
處全球通緝的袁弓夷，其女兒袁彌明所創立的 「彌
明生活百貨」 昨日在中環怡和大廈召開股東周年大
會，惟會上未見其本人出席，董事會其他成員包括
袁彌明丈夫林雨陽、胞姊袁彌望及姐夫張肇漢均未
見影蹤。昨天， 「蘋果假新聞及毒新聞監察組」 旗

下的 「關注黑金輸送小組」 於怡和大廈外示威抗
議，強烈要求彌明生活百貨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及股
東撇清與通緝犯袁弓夷之關係，並公開聲明會完全
堵截通緝犯的資金鏈，不會有任何利益輸送。

袁彌明等缺席股東大會
「彌明生活百貨」 周年大會昨日上午11點於中

環怡和大廈舉行。大公報記者昨日在大廈外等候多
時，直至約半小時後會議結束，仍未見身為董事會
主席及執行總裁的袁彌明現身，而身為公司執行董
事的袁彌望、非執董的林雨陽和張肇漢也均未露
面。

會議舉行前， 「蘋果假新聞及毒新聞監察組」
旗下的 「關注黑金輸送小組」 於怡和大廈外示威抗
議，批評袁弓夷一直以來的反中亂港劣行、漢奸行
為，又不敢面對法律制裁。袁女兒在港擁有上市公
司，賺取香港及內地金錢，做法無賴至極。

該關注組召集人傅振中表示， 「彌明生活百貨
控股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袁彌望在美與父過從甚
密，袁弓夷日前更在網上直播節目中亦說明，女兒
袁彌望返港的目的包括出席今日的股東大會，顯示
袁和女兒等關係密切，更令人懷疑袁弓夷逃港抵美
後，會獲取其女兒從在港上市公司所賺取的金錢，
繼續從事反中亂港的卑劣動作，故到 「彌明生活百
貨控股有限公司」 股東大會請願示威，目的是要求
各小股東全面監察該上市公司，查核一直以來有否
透過任何賬項資助袁弓夷。

傅振中還表示，關注
組強烈要求彌明生活百貨向
股東發表聲明，表明公司不
會因為袁弓夷與袁彌明、袁
彌望的父女關係，而透過該
公司輸送任何利益給袁弓
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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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一掃 有片睇

幼女袁彌明 曾掌管亂港組織
立場激進

彌明生活百貨疑資助袁弓夷 團體促徹查

▲團體昨日到 「彌明生活百貨控股有限公司」 的股
東大會示威。


